哈尔滨海关关于2013年考试录用公务员

面试安排的通知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和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现将哈尔滨海关2013年考录公务员面试安排通知如下：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2013年2月27日—2月28日（上午8∶30；下午13∶30）

面试地点：哈尔滨海关（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88号）

二、入围面试分数线
	用人部门
	职位名称
	最低面试分数

	哈尔滨海关业务部门
	监管
	107.4

	绥芬河海关业务部门
	技术
	93.6

	绥芬河海关综合部门
	综合
	109.6

	黑河海关业务部门
	技术
	91.1

	密山海关综合部门
	财务
	93.8

	密山海关缉私部门
	查私
	98.8

	同江海关缉私部门
	查私
	97.7

	抚远海关综合部门
	财务
	92.7

	抚远海关综合部门
	文秘
	90.3

	逊克海关业务部门
	技术
	104

	逊克海关综合部门
	综合
	103.8

	逊克海关综合部门
	文秘
	90.3

	齐齐哈尔海关旅检部门
	翻译
	107.1

	富锦海关业务部门
	技术
	93.7

	隶属海关
	海关业务
	98.8


三、各职位具体面试时间

（一）2月27日上午
（哈尔滨海关监管通关处监管岗位、绥芬河海关业务部门技术岗位、绥芬河海关综合部门综合岗位、黑河海关业务部门技术岗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519139011004
	张瑜
	519214130315
	魏宇明
	519223170421
	王明辉

	519122112201
	姚力楠
	519223107617
	王瑛琦
	519223111522
	张勇

	519123026624
	樊鸿禄
	519223165625
	邢天宇
	　
	　

	519223065425
	张尧
	519223133416
	梁晨
	　
	　


（二）2月27日下午
（密山海关综合部门财务岗位、密山海关缉私部门查私岗位、抚远海关综合部门财务岗位、抚远海关综合部门文秘岗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519223087504
	孙兆宸
	519235150312
	田璐
	519223103406
	曹子剑

	519223093513
	刘春婷
	519223088325
	杨雨通
	519223093412
	鞠丽

	519223060707
	赵连文
	519223071130
	陈新
	519223088723
	李丽丽

	519221451214
	高博
	519223141330
	史欣平
	　
	　


（三）2月28日上午
（富锦海关业务部门技术岗位、同江海关缉私部门查私岗位、齐齐哈尔海关旅检部门翻译岗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519223134130
	左洋
	519223161124
	刘海滨
	519223156512
	王聪

	519223111609
	肖鉷
	519223171523
	贾琼(递补)
	519223072630
	张欣

	519223065912
	霍雨含
	519223171828
	曹阳
	　
	　

	519223168820
	胡赢
	519223042127
	邵丽娜
	　
	　


（四）2月28日下午
（逊克海关业务部门技术岗位、逊克海关综合部门综合岗位、逊克海关综合部门文秘岗位、隶属海关海关业务岗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519239792021
	张宇
	519232301530
	何珊（递补）
	519223053901
	都书源

	519242155915
	王淳
	519213180828
	王卉
	519231403511
	刘京

	519221660921
	李融
	519223084415
	张晴
	519231403612
	王荀

	519223074421
	张洁
	519215452625
	斛海勇
	519223112702
	温佳霖


四、面试地点位置图和周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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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参考：哈尔滨海关周边公交线路有57、70、91、 27、89、78、84、86、82路。

五、注意事项

（一）面试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学生证原件（社会在职人员为工作证或其他工作证明原件）和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原件以备核对。

（二）请各位考生按规定时间提前60分钟（上午考生7∶30前、下午考生12∶30前）进入候考室，进行考前准备及资格审查等工作。面试前10分钟仍未到达候考室的，视为放弃面试，不再安排补试。

（三）所提供的证件和材料必须真实合法，对提供虚假证件、证明及材料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取消录用资格。
（四）录用计划数与参加面试人数比例达到1:3及以上的，面试后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1:1的比例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录用计划数与参加面试人数比例低于1:3的，考生面试成绩必须达到海关总署规定的60分合格分数线，方可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并按1︰1的比例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
（五）请考生务必保证所提供的联系方式能够及时联系到本人，如报名时提供的通讯方式有误或有变动，请立即将变动情况告知我关，否则后果自负。
（六）面试成绩公布后，我关将电话通知入围考生进行体检。
具体体检和体能测评（体能测评仅限缉私警察职位考生）安排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 0451-82381873
           0451-82381701
专此通知。

哈尔滨海关人事教育处

  20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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